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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投资者办理证券账户（不包括本公司开立

的开放式基金账户）中所持有的A股股票、B股股票、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、两网及退市公司A类股

份及B类股份、优先股、债券、基金、权证、港股通标的港

股等证券，衍生品合约账户中持仓的股票期权等衍生品合约

的查询业务。查询内容包括证券持有余额、证券持有变更、

证券冻结情况、证券冻结变更、指定交易/证券托管、指定

交易/证券托管变更、衍生品合约持仓信息、衍生品合约持

仓变动信息、衍生品合约组合策略持仓信息、衍生品合约组

合策略持仓变动信息等。 

协助执法下的证券查询业务，参见本公司其他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办理方式 

申请人既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营业厅、微信营业厅、中

国结算APP等在线渠道办理查询，也可以就近前往指定交易/

指定结算/证券托管代理机构办理查询，还可以直接前往本

公司京、沪、深三地任一营业大厅办理查询。 

本公司可结合不同查询方式的特点，提供差异化的查询

服务。 

（一）通过本公司网上营业厅、微信营业厅、中国结算

APP等在线渠道办理查询 

申请人可在注册成为本公司网络用户并完成身份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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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通过本公司提供的网上营业厅、微信营业厅、中国结算

APP等在线渠道办理查询。 

（二）就近前往代理机构办理查询 

1、上海市场 

（1）PROP系统提供证券持有及变更信息查询服务。申

请人可向代理机构申请远程办理证券查询业务，所提交的申

请材料与直接到本公司营业大厅办理的要求相同。 

（2）申请人可申请证券查询电子凭证。查询持有余额

及持有变更历史记录的,代理机构通过PROP“证券登记”模

块下的“证券持有凭证查询”“证券变动凭证查询”“无指

定交易证券账户持有查询”功能自助查询。其中，“无指定

交易证券账户持有查询”暂仅限个人投资者申请查询本人无

指定交易的普通A股证券账户。继承人因继承需查询被继承

人未指定交易账户证券持有余额的，代理机构通过本公司

“在线业务受理系统-参与人代理业务-查询业务-证券历史

持有变动查询”功能申报查询。 

（3）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办理证券查询业务。 

2、深圳市场 

（1）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供证券持有、变更和

冻结信息查询服务。申请人可向代理机构申请远程办理证券

查询业务，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与直接到本公司营业大厅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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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相同。 

（2）申请人可申请证券查询电子数据或书面凭证。申

请电子数据的，由代理机构通过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

交申请并下载查询结果出具给申请人；申请书面凭证的，由

代理机构通过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交申请，本公司将

加盖业务专用章的书面凭证邮寄至申请人指定的地址。 

（3）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办理证券查询业务。 

3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

（1）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供证券持有、变更和

冻结信息查询服务。申请人可向代理机构申请远程办理证券

查询业务，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与直接到本公司营业大厅办理

的要求相同。 

（2）申请人可申请证券查询电子数据或书面凭证。申

请电子数据的，由代理机构通过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

交申请并下载查询结果出具给申请人；申请书面凭证的，由

代理机构通过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提交申请，本公司将

加盖业务专用章的书面凭证邮寄至申请人指定的地址。 

（3）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办理证券查询业务。 

（三）直接前往本公司营业大厅办理查询 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，本公司进行形式审核。材料齐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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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符合要求的，本公司审核通过后办理证券查询业务，向申

请人反馈查询结果。 

申请人也可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，使用自助查询终端办

理证券查询业务，自助获取查询结果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申请人前往代理机构或本公司营业大厅办理证券查询

业务时，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《证券查询申请表》（可现场填写）；  

（二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（详见第四点注意事项）； 

（三）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证券账户为自然人持有的，申请人可以是该自然人本人，

以及自然人死亡后的继承人；证券账户为机构持有的，申请

人可以是该机构，以及该机构法人（或组织）资格丧失时的

出资人、承继人、清算组或破产管理人；证券账户为产品持

有的，申请人可以是产品管理人或托管人。 

1、持有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死亡的，继承人办理证券查

询业务时还需提交： 

（1）被继承人有效死亡证明； 

（2）申请人作为法定继承人的，提交法定继承人证明

文件，如有效亲属关系证明等；申请人作为其他继承人的，

提交能证明其合法继承人身份的文件，如能证明其合法继承

人身份的司法文书或经公证的证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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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涉及因解散、破产、合并、分立、歇业、注销等原

因法人资格丧失（包括在登记机关已完成注销和未完成注销

的情形）的，出资人、承继人、清算组或破产管理人办理证

券查询业务时还需提交： 

（1）原法人已完成注销的，提交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

证明文件或复印件（申请人签字或签章），如登记机关出具

的注销证明或调档查询文件等； 

（2）法人未完成注销的，根据以下不同情形，提交相

应证明文件或复印件（申请人签字或签章）： 

①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

其他解散事由出现的，提交法人章程及解散事由已出现的证

明文件； 

②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的，提交有关决议文件； 

③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，提交相关权力机构

关于法人合并、分立的决议； 

④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登记证书，被责令关闭或

者被撤销的，提交人民政府、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等行政主管

部门出具的有关文件； 

⑤法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、强制解散的，提交人民法

院出具的破产、解散司法文书。 

注：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因组织资格丧失需办理证券

查询业务的，比照法人资格丧失所涉证券查询业务办理。 



6 

 

四、注意事项 

本指南所称“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”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涉及境内自然人（身处境内的大陆居民、港澳台居

民及外国人）本人办理的，大陆居民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

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；港澳居民需提交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

民身份证及复印件，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复印件，

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及复印件；台湾居民需提交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及复印件，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及复印件；外国人

需提交护照及复印件，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及复印件。 

境内自然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需提交委托人有效身份

证明文件复印件，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

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2、涉及境内注册法人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办理的，

需提交注册登记证书（营利法人提交营业执照；非营利法人

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，提交登记机关出具的登记证书；

特别法人提交相应的登记文件等）或复印件（加盖法人公章），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或

签章，并加盖法人公章）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

件。 

境内注册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办理的，需提交注册登记证

书或复印件（加盖法人公章），对授权代表的授权证明文件

或复印件（申请人注明“已与原件核对一致”字样并标明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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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加盖法人公章），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（授权代表签字

或签章，并加盖法人公章），授权代表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

印件（加盖法人公章）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3、涉及境内注册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办理的，

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

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，需提交合伙企业营业执照

或复印件（加盖合伙企业公章），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委托

书（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或签章，并加盖合伙企业公章），

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机构（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），需提

交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复印件（加盖合伙企业公章），委派

代表授权委托书（委派代表签字或签章，并加盖合伙企业公

章）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4、涉及境内注册法人资格丧失的，需提交以下申请材

料： 

申请人为出资人的，需提交登记机关确认的出资证明或

复印件（出资人签字或签章），或其他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

文件或复印件（出资人签字或签章）； 

申请人为承继人的，需提交证明其承继人身份的文件或

复印件（承继人签字或签章），如经公证的清算报告、经公

证的依据清算报告签署的证券过户协议等； 

申请人为清算组的，需提交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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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组备案文件或复印件（加盖法人或清算组公章），清算组

负责人授权委托书（清算组负责人签字或签章，并加盖法人

或清算组公章）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清算

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，需提交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的文件或

复印件（加盖法人或清算组公章），清算组负责人授权委托

书（清算组负责人签字或签章，加盖法人或清算组公章），

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申请人为破产管理人的，需提交人民法院指定破产管理

人的文件或复印件（加盖法人或破产管理人公章），破产管

理人授权委托书（破产管理人签字或签章，加盖法人或破产

管理人公章）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5、涉及境外投资者的，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

境外自然人（身处境外的大陆居民、港澳台居民及外国

人）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需在有权机构办理委托公证或认证

手续，提交委托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，经公证/认证

的授权委托书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境外注册机构需提交所在国（地区）有权机关核发的商

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（如无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，需提交

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明其机

构合法设立的文件），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

的证明文件，授权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（如在境内签署，需

在境内进行公证，无需办理境外的使、领馆认证），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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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。 

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、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

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港澳居民居住证、台湾

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外国人护照、外国

人永久居留证外，涉及境外投资者的申请材料（包括商业注

册登记证明文件、授权委托书等，业务申请表除外）应当按

以下要求办理认证或公证，并在完成认证或公证一年内提交： 

（1）香港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应当经我国司法部

委托的香港公证人公证，并盖有中国法律服务（香港）有限

公司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章。 

（2）澳门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应经过澳门政府公

证部门或我国司法部委托的公证人公证，并经中国法律服务

（澳门）公司加盖核验章。 

（3）台湾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应当经台湾地区的

公证部门公证，并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按照1993年《海峡

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》寄送公证书副本，以及接收台湾

公证书的内地公证协会出具的公证书正本与台湾海峡交流

基金会寄送该会的副本一致的核对证明。 

（4）外国（地区）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，须经我国

驻该国（地区）使、领馆认证，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（地

区）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身份证明手续。如投资者所在

国家（地区）与我国无外交关系，其提交的文件，需先经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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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（地区）外交机构或其授权机构和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

驻该国（地区）使、领馆认证后，再办理我国驻该第三国（地

区）使、领馆认证。 

（5）境外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为外文的，还需提交

经我国驻该国（地区）使、领馆认证或境内公证机构公证的

与外文一致的中文译本。 

五、收费标准 

证券查询业务不收取费用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公司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申

请人应当对其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

合法性负责，因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所引

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申请人通过代理机构

向本公司提交申请的，代理机构应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

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代理机构应按法律

法规和本公司的要求，妥善保管申请人提交的原始申请材料。 

2、关于查询内容，本公司营业大厅按照证券类别、交

易市场分别对外提供不同起始时间的查询数据，详见下表。 

3、关于业务申请表，下载路径：www.chinaclear.cn—

服务支持—业务资料—业务表格。 

4、关于查询结果，如果打印超过20页，均以光盘方式

提供查询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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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业务接待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（法定节假日、交

易休市除外）8：30－11：30，13：30－15：00。 

6、业务咨询电话：4008-058-058。 

7、营业大厅地址 

北京分公司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7号投资广场B座

23层； 

上海分公司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

险大厦3层； 

深圳分公司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

证券交易所广场2楼西大厅。 

8、本业务指南由本公司负责解释、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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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大厅查询数据对外提供起始时间 

          市场类型 

 查询内容 
上海市场 深圳市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

A 股股票/A 类
股份、全国股
份转让系统挂
牌公司股票、
优先股、债券、
基金（限于证
券交易所场内
登记的份额）、

权证等 

证券持有余额 2003 年 1 月 3 日 

证券持有变更 1991 年 7 月 8 日 1992 年 1 月 3 日 2001 年 7 月 11 日 

证券冻结情况 2003 年 1 月 3 日 2005 年 4 月 5 日 

证券冻结变更 — 2003 年 1 月 3 日 2005 年 4 月 5 日 

B 股股票/B 类
股份 

证券持有余额 2003 年 1 月 3 日 

证券持有变更 1993 年 9 月 17 日 1995 年 10 月 26 日 2001 年 12 与 4 日 

证券冻结情况 — 2003 年 6 月 23 日 2005 年 4 月 5 日 

证券冻结变更 — 2003 年 6 月 23 日 2005 年 4 月 5 日 

信用账户 

证券持有余额 2010 年 3 月 25 日 2010 年 3 月 25 日 — 

证券持有变更 2010 年 3 月 25 日 2010 年 3 月 25 日 — 

证券冻结情况 2010 年 3 月 25 日 2010 年 3 月 25 日 — 

证券冻结变更 — 2010 年 3 月 25 日 — 

港股通标的港
股 

证券持有余额 2014 年 11 月 17 日 2016 年 12 月 7 日 — 

证券持有变更 2014 年 11 月 17 日 2016 年 12 月 7 日 — 

证券冻结情况 2014 年 11 月 17 日 2016 年 12 月 7 日 — 

证券冻结变更 — 2016 年 12 月 7 日 — 

H 股“全流通” 

证券持有余额 — 2018 年 6 月 6 日 — 

证券持有变更 — 2018 年 6 月 6 日 — 

证券冻结情况 — 2018 年 6 月 6 日 — 

证券冻结变更 — 2018 年 6 月 6 日 — 

衍生品合约账
户 

衍生品合约持仓
信息 

2015 年 2 月 9 日 — — 

衍生品合约持仓
变动 

2015 年 2 月 9 日 — — 

指定交易/证券托管 2003 年 1 月 3 日 

指定交易/证券托管变更 2003 年 1 月 3 日 
 


